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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关楚瑜

  “这个傻子娶一个纸人当老婆，并且当晚

还和纸人入了洞房，可没想到仅一晚上，纸人

竟成功怀了孕，而父亲看到纸人成了儿媳，气

得火冒三丈就要扔掉纸人，傻儿子却死活都

不肯……”这是某短视频平台一位博主在解

说新上映的电影《纸人回魂》。

  《法治日报》记者发现，这条短视频的点

赞量高达1.2万次，但评论区有不少网友发言

称“博主乱剪辑”“看过这部电影，故事情节不

是这样的”。记者随后观看这部电影发现，剧

中角色“傻子”陈国生与纸扎匠刘三是朋友关

系，并非博主所称的“父子关系”，剧中也压根

没有纸人怀孕这一情节。

  根据公开资料，《纸人回魂》是今年初上

映的民俗悬疑电影，电影上映后，在多个短视

频平台都有相关解说视频，其中一些解说博

主掐头去尾，选取其中一部分剧情进行二次

“创作”。

  类似的影视解说短视频在各个平台随处

可见。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不少影视解说歪曲

了原剧情，还有一些“科普”短视频传播伪科

学、推销保健品，被网友们称为“一本正经胡

说八道”。

  影视解说博主歪曲原剧情有哪些法律风

险？传播伪科学的短视频泛滥又该如何治理？

二次创作篡改剧情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来自广东阳江的林女士热衷看悬疑片、

恐怖片，前不久，她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一部恐

怖片的短视频解说，于是兴致盎然地去下载

完整版看，结果发现电影跟解说的完全不

一样。

  “这部电影根本不是恐怖片，实际上是一

部温情片。电影里男主角有个梦境，解说把这

个片段截取出来，配上恐怖音效和胡乱联想

的词语，就成了整部电影的解说。”林女士颇

为生气地说。

  记者注意到，此类短视频博主，通常会选

取影视剧中较为暴力、恐怖、暧昧等片段进行

二次加工、“创作”，有些“创作”与原影视剧情

节风马牛不相及，匪夷所思。

  “女孩只是吃饭时掉了一粒米，就被继母

狠狠扇了一个耳光，被逼着把脏米吃掉，暴怒

的女人再次狠狠给了女孩一巴掌，直接把仅

有10岁的女孩打得颅内出血。女孩半夜逃跑，

果然很快就被人贩子盯上了……”某短视频平台博主如

此解说影视剧《司藤》。

  记者对比原剧情发现，剧中的母亲并非女孩的继母，

而是养母。剧中根本不存在“打得颅内出血”的情节，后续

片段中出现的男主角更不是人贩子。

  当有网友评论“要不是我看过《司藤》，差点就相信男

主是人贩子了”时，该博主回复了一个搞怪笑脸的表

情包。

  《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是一部现实主义生活剧，对

于其中一个桥段，某短视频平台博主“@碗中热影”这样

解说道：“没穿内衣的小姨子正在车上睡觉，姐夫按捺不

住把手伸过去，不料小姨子突然醒了，小姨子满意地看着

姐夫，原来是姐夫关心自己怕她着凉，看着小姨子含情脉

脉的眼神，姐夫不知如何是好……”

  记者查询发现，此桥段为剧中男女主角重逢后的一

个场景，两人并非姐夫和小姨子的关系，而是前任关系。

女主角的穿着十分得体，男主角伸手也不过是想去关窗

户。非常正常的剧情，被添油加醋成伤风败俗的情节。

  有网友如此评论道：博主将男女主角的身份篡改为

姐夫和小姨子，“没穿内衣”“按捺不住”“含情脉脉”……

解说里的每个词语都像是特意设计的一样，一本正经胡

说八道，用这种“狗血”的解说来吸引流量。

  值得注意的是，该博主在对影视剧进行二次创作

时，并没有在短视频中打上原作品的名字。记者登录多

家短视频平台浏览一批影视剧解说发现，这一问题较为

普遍。

看似科普医学知识

实则是推销保健品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所谓科普短视频中，也存在一

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现象，误导网友。

  在某社交平台搜索“护肝”内容，跳出一堆科普短视

频，一些短视频科普的内容与记者的认知不太相符，看到

最后发现是在推销保健品。

  比如“护肝”话题下播放量最多的一条短

视频，标题为《明明不胖怎么还有小肚子？口

气口臭还噗噗不停？可能是身体某处亮红灯

了！》，播放量高达1305.9万次，点赞量和收藏

量均破10万次，评论却仅有180条。

  “看起来不算胖，但是却有小肚子，就是

肝不好的表现。医生建议我少熬夜少喝酒，同

时可以吃一些护肝的产品来养肝巩固。医生

还贴心地告诉我一眼找到靠谱养肝产品的方

法……”接着博主开始分享他推荐的护肝片

有多好，在评论区置顶产品链接。

  评论区里，有网友附和“全中，看完感

觉自己也要得脂肪肝了，害怕……”“难怪

我最近气色不好还失眠，原来是跟肝不好

有关系”。

  记者打开该博主的主页发现，其中有很

多类似短视频，都是先“科普”再推荐产品。

  类似的“科普”博主不胜其数，充斥着各

个短视频平台。例如，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搜

索“养胃”主题，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同样

存在着先通过“科普”再带货的情况，并且在

视频中也出现了一位“医生朋友”。

  这条名为《警惕幽门这个阳！有口气、容

易便秘、经常消化不良的看过来！》的短视频，

带着“科普”标签，播放量高达1281.7万次。

  “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级致癌物，平均每两

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感染。如果你跟我一样

有口气、经常打嗝、便秘、胃胀气、烧心，或者

消化不良，很有可能就是中招了。如果任由其

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胃溃疡、胃癌……”博

主在其“科普”视频中说道。

  博主还在视频中展示了他与“医生朋友”

的聊天记录，随后在视频中介绍了一款养胃

益生菌保健品。

  对于这类短视频，天津市一家三甲医院

的医生告诉记者，一些病症的确诊，需要患者

到医院进行常规检查，后续治疗时用什么药、

剂量如何，依据不同个体而有所不同，这类短

视频“科普”的内容没有科学依据，推荐的保

健品也不能代替药品。

  社交平台一位科普博主“@文宇今天吃

哈姆”曾经发文批评这类“伪健康科普视频”：

“要科普就正经科普，要带货就好好带货，非

得搞得科普不像科普，到底是何居心？”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史说”短视频也在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和

五代十国这种“冷门”朝代，“史说”夸大其词

乃至胡说八道的比例相当高。

平台制定相应规范

建数据库比对过滤

  对于这些误导网友的短视频，该如何治理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冯晓青说，“3分钟看完一部影视剧”这类影视解说短视

频，通常侵犯了影视剧的著作权。博主如果在二次创作时

歪曲、篡改原剧情，对原作品的声誉造成贬损的，涉嫌侵

犯权利人的作品完整权。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

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对这些许可

的情况作了说明，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等，并

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

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冯晓青说，如果是改编著作权人的

作品，应获得许可。

  冯晓青认为，治理篡改原剧情的影视解说，需要多管

齐下。最重要的是，权利人看到侵权的短视频后及时向平

台举报，要求对方删除侵权视频。民法典、著作权法和电

子商务法都有相关规定。

  “相关平台应该建立正版数据库，通过正版数据库对

比自动过滤、发现侵权视频，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法律问

题。”冯晓青说，还可以通过行政执法促使平台进行大规

模整改，营造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此外，还要普及

版权基本知识，提高大家尊重版权的意识。

  对于伪科普类短视频，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

占领认为，其会向公众传播不正确的知识，误导公众。根

据网络安全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利用短视频进行科普的前提是不可以发布法律法规

禁止的内容，否则短视频平台可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对于不违反法律规定的伪科普类短视频，一方面，

公众需要增强辨识能力，不盲听盲信；另一方面，短视频

平台可以制定相应规范，从平台角度进行有效治理，净化

网络环境。”赵占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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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法制与新闻》记者  黄浩栋

　　

　　前不久，《上海市加强集成创新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正式对外

发布，这部“6.0版行动方案”部署了27

个方面共195项任务举措，释放了上海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

体加快发展的强烈信号。

　　近年来，上海市各单位、各部门深

入贯彻落实上海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

念，从立法、执法、科技赋能等各方面

“一盘棋”系统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努力使法治成为城市软实力和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持续优化制度供给

推动法规不断完善

　　2021年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根据浦东改革创新实践需要，

遵循宪法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基

本原则，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东新

区实施。

　　记者近日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了

解到，自从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以来，上海已先后颁布15部涉浦东新

区相关法规，主题涵盖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产业升级、促进自主创新、发展绿

色生态、深化城市治理5大板块。

　　据介绍，在浦东新区法规制定过

程中，诸如“深化一业一证改革”“探索

试点商事登记确认制和市场准营承诺

即入制”等立法选题得以落实，并逐步

建立完善与支持浦东“大胆试、大胆

闯、自主改”相适应的法治保障体系，

取得了开创性、阶段性立法成果。

　　良法善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

求，也是对市场主体最好的保障，上海

一直以来将制度环境作为法治化营商

环境建设的重点，围绕平等保护、机会

均等、公平竞争、政策规范等要求，推

动法规政策不断完善。

　　据了解，为了持续优化制度供给，

上海打出高质量立法组合拳，在制定、

修改《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基础

上，又先后制定或者修订了多部与优

化营商环境密切相关的法规规章。

　　此外，上海还积极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在立法中广泛听取市场主体

和行业协会意见，及时回应市场关切，

建立了25个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

2022年共有92件次法规规章草案通过

联系点征集公众意见，收到意见建议

1153条，采纳49条。

　　除了在出台法规规章上做“加法”

外，上海还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

指标体系为参照，积极发挥优化营商

环境法治保障共同体作用，在“制度成

本”上做好“减法”。今年，上海将启动

法规政策“清理其余项”行动，对上海

市现行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进行梳理

评估，发现各规定中存在矛盾冲突、表

述模糊的内容时，提出改进建议。

　　“春江水暖鸭先知，营商环境好

坏，市场主体最清楚。”上海市委依法

治市办秘书处负责人说，通过评估清

理工作，能够有效增强法规政策的一

致性，减少模糊性，从而倒逼事项精简

和流程优化，确保政策清晰度和预

期性。

推出“好差评”制度

规范行政处罚基准

　　通过“一网通办”“远程身份核验”

完成人脸识别，登录线上平台上传电

子材料，上海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

责人罗先生足不出户就完成了新设企

业营业执照的办理。事后，罗先生给出

了五星好评。

　　随着优化营商环境举措不断升

级，对企业的服务举措也在加速迭代。

在“一网通办”基础上，上海率先推出

“好差评”制度，范围涵盖线上、线中、

线下所有政务服务，对实名差评的，承

办单位须在1个工作日内联系评价人

核实情况，情况属实的，要求在5至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公开回复评

价人。

　　近年来，上海还不断制定、完善各

领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基准制

度，通过制定标准、公开标准、实施标

准、加强监督，多措并举持续织密制度

的“笼子”。此外，上海积极联合江苏、

浙江、安徽，先后推出了生态环境、税

务、网络安全等多项长三角区域裁量

基准，大力推进长三角区域处罚标准

统一，沪苏浙皖四地同案同罚。

　　为了给企业提供更有包容性的发

展环境，上海于2019年发布了全国首份

省级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清单，受到市场主体欢迎。2020年，国务

院将该创新做法向全国复制推广。2021

年，该举措被写入《法治政府建设实施

纲要（2021-2025年）》。数据显示，目前

上海已累计出台23份清单，覆盖19个执

法领域。

　　此外，上海还推出了信用监管十

条措施、“一业一证改革”“双随机一公

开”监督检查等多项举措，系统性提升

营商环境服务水平。

科技赋能综合执法

数字化提升透明度

　　不久前，上海市闵行区水务局收

到举报，反映在辖区内有擅自取用地

表水的情况。闵行区水务局随即立案

调查，案件接着进入上海市统一综合

执法系统，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和全

程留痕。

　　目前，水务、农业农村和司法行政

等部门，市、区两级已经率先使用该系

统实现了市、区、街镇三级行政执法案

件数据实时传输。

　　“该系统建设完成后，将覆盖全市

执法主体，我们可以实时了解上海各

区的执法情况，实现规范化、标准化、

电子化执法，并从案件的集中领域、数

量变化等细节中进行分析，为优化营

商环境提供信息支撑。”上海市司法局

执法监督处负责人说。

　　统一综合执法平台正是上海以科

技赋能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缩影。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6.0版行动方案”明

确提出规范监管执法，严格落实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规范执法标准和流程，

推动监管信息共享互认，避免多头

执法。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3月1日起，上

海在全市推行市场主体以专用信用报

告替代在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生态环

境等23个行政领域的有无违法记录证

明。企业仅需登录“信用上海”网站申

请，智能系统便会自动生成企业的专

用信用报告，报告中载明企业在上海

市行政区域内在23个领域有无违法记

录的情况，企业无需再分别找相关行

政机关开具证明，节省了大量人力、时

间成本。

　　为有效提高化解商事矛盾纠纷能

力，上海市司法局还牵头全市17个部

门和单位共同建设“解纷一件事”多元

化解矛盾纠纷服务信息化平台。

　　记者通过手机登录“随申办”，进

入“解纷一件事”模块后发现，系统能

够根据申请人所填信息，智能匹配相

应解纷机构以供选择，范围包括上海

市司法局、上海市工商联、上海银保

监局等单位旗下的6000多家解纷机

构，系统性地帮助市场主体化解矛盾

纠纷。

　　此外，上海还推出了“上海城市法

规全书”、公共资源“一网交易”等智能

系统，以统一的数字化建设提升营商

环境的透明度，以法治化为引领，激发

市场主体的蓬勃活力。

　　上海市司法局负责人表示，优化

营商环境，政府要聚焦市场主体的感

受度、满意度，持续营造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注入法治力量，为优化营商

环境厚植法治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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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注入法治力量

上海“一盘棋”系统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 本报通讯员  罗  达 张  剑

　　

　　石峰，是湖南株洲工业的发源地，

是全国首个千亿产业集群的承载地，

110多项全国第一的纪录在这里诞生，

复兴号、双层动车组、磁悬浮等从这里

出发，驶向世界。

　　近年来，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

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努力营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

境，厚植法治沃土，赋能企业发展。

　　“一个城市，法治环境是营商环境

最重要的体现，也是留住企业最好的

向心力，企业发展最好的助推力。为什

么我们愿意扎根石峰，是因为株洲的

法治环境给企业提供了最大的司法保

障。”株洲市人大代表、株洲冶炼集团

采购事业部部长于迎春如是说。

　　对企业来说，时间就是机会和效

益，更是希望和生命。尤其是在执行阶

段，往往因为执行不能而导致企业资

金短缺甚至破产倒闭，赢了官司却拿

不到钱的现象时有发生。

　　“感谢法官，你挽救了我们企业。”

拿到执行款后，株洲某机电公司代理

人说道。

　　因合同纠纷，被告长沙某实业公

司未按判决履行义务，而原告株洲某

机电公司苦于公司资金短缺，难以为

继，于2022年12月6日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资金链断裂对企业来说是毁灭

性的打击。”了解情况后，执行法官立

即向长沙某实业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督促该公司尽快履行义务。但该公

司并未履行。执行法官遂通过网络查

控系统对实业公司银行账户的存款26

万元进行了冻结、扣划，于12月15日将

款项支付给机电公司。该案从立案到

执结，仅用了9天。

　　2022年以来，石峰区法院共为辖区

企业追回欠款3478万元，在高效的司法

服务中让企业看到了株洲速度，更好

地建设“动力”株洲。

　　企有所难，法有所应。石峰法院秉

持“公正、谦抑、善意、文明”理念，在保

障申请执行人权益的同时，选择对被

执行人生产经营影响最小的执行措

施，助推企业发展。

　　“感谢法官考虑到企业实际困难，

为我们生产经营正常运转保留时间和

空间。”青海某能源公司负责人感慨道。

　　株洲某科技公司与青海某能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标的达410

万元，被执行人一直未履行。

　　执行法官发现被执行人在青海省

同仁市有光伏发电站一座，且为当地

的扶贫项目，执行法官遂对光伏发电

站设备进行“活查封”，对该资产限制

处置，即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仅

对电费收入予以扣留，避免企业停产

后对当地民生经济和涉案企业的偿还

能力造成影响，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统一。

　　“将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相互融

合，双向促动，一体推进，‘以破促执’

‘以执助破’，快速推动‘僵尸企业’规

范有序退出市场。”石峰法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株洲某实业有限公司因经营不

善，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净负债达

43万元。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石峰区

法院适用“执转破”程序，移送破产审

查，并依据府院联动相关规定，在破产

援助基金中支付破产管理人的费用。

最终，该案得以顺利破产终结。

　　在推动“僵尸企业”有序退出市场

的同时，石峰区法院还积极探索信用

修复机制，引导失信市场主体主动纠

错，重塑信用，助力其恢复生产经营。

　　个体工商户贺某、陈某因生产经

营需要向株洲市某商业银行借贷以扩

大经营，受疫情影响，经营出现困难，

未按期偿还借款，被银行诉至法院。在

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按

期履行。法院遂对贺某、陈某进行了信

用修复。

　　2022年以来，石峰法院树立“守信

激励、失信惩戒”导向，采取积极正向

激励、信用修复等措施，妥善化解因疫

情引发的“履约难”“交租难”等案件

996件，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快速走出经营困境。

　　“法院正确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高效便捷。”湖南某公司诉讼代理

人深有感触。

　　该公司与武汉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立案时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因该案

件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当事人争议情

况，2022年1月4日，石峰区法院裁定将

该案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在当天

将民事裁定书电子送达给各方。这是

湖南省首例适用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

规定，由审判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的民事案件。

　　此外，石峰区法院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开展“司法惠千

企”及“法治护航”活动，选派多名干警

入驻“法治护航”工作站，打造一站式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2022年，

该院一审民事案件收案数较去年同期

下降5.6%，诉源治理效果明显。

　　“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

提升竞争力，石峰区法院将主动担当

作为，充分发挥法治稳预期、利长远、

固根本的保障作用，彰显优化营商环

境的法院担当，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石峰法院院长肖芳表示。

法治环境是留住企业最好的向心力
株洲石峰区法院建设稳定公开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